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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名稱：政府採購問題座談會(東區) 

會議時間：99年8月16日下午14時至16時30分  

會議地點：花蓮縣政府1樓大禮堂 

主 持 人：花蓮縣政府陳處長淑美 

          本會蘇處長明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李蓉峮 

出席人員：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管主任檢察官高岳、本會工程管理處賴副

處長宇亭、技術處李簡任技正顯掌、各機關報名參加人員(詳簽

到表) 

發言摘要： 

一、花蓮縣政府陳處長淑美致詞(略) 

二、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管主任檢察官高岳—廉政肅貪法令及案例宣導  

(略) 

三、各機關人員問題及本會答覆如下： 

 

序號 各機關人員問題及本會答覆 

1 問題：「機關依採購契約變更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

表，辦理原有契約工程項目數量之增減，其議價程序不得

免除。」所稱議價程序，應議價到何種程度？如僅數量增

減，未有新增單價，可否經由會勘紀錄並發文承攬商無意

見同意後辦理(契約金額內)。以上議價程序主(會)計、政

風是否應會同監辦？ 

答覆：本會 95 年 6 月 20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221470 號函釋例：

「如該契約價金之給付係依實際施作之項目及數量給

付，且僅係原有契約工程項目數量之增減，並在契約金額

容許範圍內者，得以換文方式辦理，免召開議價會議。」

非上述釋例所載情形者，應循一般議價程序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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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：關於最低標廠商之標價低於底價 70%案件之執行疑問： 

(一)如廠商提出之說明尚非完全合理，可否請廠商繳納差

額保證金？是否違法？ 

(二)如廠商提出之說明合理，可否請廠商繳納差額保證

金？是否違法？ 

(三)機關認定廠商說明是否合理之標準為何？得否由機

關自行規定標準或訂定底價低於一定百分比以下，即

統一不予決標？有否違法？ 

答覆： 

(一)按本會 99 年 4 月 29 日修正之「依政府採購法第 58 條處

理總標價低於底價 80%案件之執行程序」項次 5 之機關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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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程序第 2 款已載明(略以)：最低標提出之說明經機關認

為顯不合理或尚非完全合理，有降低品質、不能誠信履約

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者，不通知最低標提出差額保證金，

逕不決標予該最低標。該最低標表示願意提出差額保證金

者，機關應予拒絕。 

(二)依前開執行程序項次 5 之機關處理程序第 1款已載明：機

關認為該說明合理，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差額保證金，照

價決標予最低標。 

(三)認定廠商之標價是否合理乙節，屬機關之行政裁量，應由

機關依採購個案實際情形，審酌廠商說明，可將評估之過

程列入紀錄。如機關自行訂定廠商標價低於底價一定百分

比以下，即統一不予決標，目前並無法規依據。 

3 問題：請問勞務與財物採購，若有趕工需要，是否適用趕工獎金？

答覆：機關得依實際需要預先載明於招標文件，並列入契約約定

事項。惟機關宜注意所訂履約期限之合理性、趕工獎金之

金額額度、上限或是否超過逾期違約金每日金額，及機關

是否確有提前完工之需要等事項。 

4 問題：有關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條第 2 項，

上級機關應加強查核監督……。關於監督機制實質意義及

作法為何？如由稽核小組主導查核業務是否妥適? 

答覆：主要是查察所屬機關有無濫用該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

款規定之情形。由稽核小組主導查核業務亦屬可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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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： 

(一)重陽節贈送提貨劵給鄉內老人，採購金額為 200 多萬，是

否符合異質採購，可否採最有利標決標？  

(二)承前，如係採最低標決標，可否於招標文件內規定廠商資

格為特定地區之廠商(例如花蓮市)，或規定禮劵於花蓮市

內可兌換？如不可限定廠商資格為特定地區者，工程會建

議之辦理方式？ 

答覆： 

(一)依採購法第 52 條第 2 項規定，機關辦理異質之財物採購，

不宜以最低標決標者，得採最有利標之決標方式。所述採

購提貨劵如由不同廠商供應，於技術、品質、功能、效益、

特性或商業條款等，有差異者，機關得採最有利標決標。

(二)不同廠商供應之提貨卷，其兌換地點、處所數量、兌換標

的、兌換期間等，具有異質性，得採最有利標決標，並建

議將兌換地點等納入評分項目。不可規定投標廠商須為花

蓮市廠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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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問題：機關辦理例如冷氣設備、監視器之維修採購，遇該等設備

有損壞時才維修，因無法預期何時損壞或何處損壞，故得

否分別辦理？分別辦理之認定標準為何？ 

答覆：關於分別辦理，本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已有明定。另所述

設備維修情形，機關得就過去發生損壞之紀錄，就可確定

之維修品項，採公開招標洽廠商簽訂開口契約；機關亦得

採選擇性招標，建立合格廠商名單方式，於實際發生維修

需求時再邀請名單內廠商報價。 

7 問題： 

(一)未達公告金額且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採購案件，且為共同

供應契約之訂約品項，如何證明原住民廠商身分？ 

(二)小額採購案件要証明嗎？ 

答覆： 

(一) 目前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對於已核發原住民機構、法

人 或 團 體 證 明 書 之 廠 商 ， 公 告 於 該 會 網 頁

(http://www. .apc.gov.tw/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專

區)，並於「共同供應契約」之各項商品查詢設有連結，

各機關於利用共同供應契約辦理下訂前，可先查詢採購

標的是否有原住民族之廠商。 

(二) 依「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」第 11 條規定：「各級政府

機關、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，辦理位於原住民地區

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金額之採購，應由原住民個人、機

構、法人或團體承包。但原住民個人、機構、法人或團

體無法承包者，不在此限。」同法施行細則第 7 條規定：

「本法第 11 條所稱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金額之採購，指

金額未達政府採購法第 13 條第 3 項所定公告金額之採

購。」所詢小額採購仍有前揭規定適用。行政院原住民

族委員會99年 3月3日原民衛字第09900131211號函釋

例併請查察。 

8 問題：分包與轉包有何不同及最大差異為何？ 

答覆：依採購法第 65 條第 2項規定：「所稱轉包，指將原契約中

應自行履行之全部或其主要部分，由其他廠商代為履行。」

次依本法施行細則第 87 條規定：「所稱主要部分，指招標

文件標示為主要部分或應由得標廠商自行履行之部分」。

按本會訂頒之投標須知範本，已預留由機關載明該採購標

的之主要部分欄位。 

9 問題：新成立之公司(例如餐飲業)，因未能提出過去履約之實績

證明，致委員於審查評分時核給該項目 0 分(但據悉該廠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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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股東及負責人都各有餐飲業牌照也有實際工作案

例)，請問上述情形是否適當? 

答覆：機關如認所述情形有欠妥適，得不將廠商履約實績納入評

選項目，或明定以廠商提出之主要工作人員之經驗及於本

案之工作事項為評分項目。 

(以上函釋例均公開於本會網站) 


